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吳秀美                                     

被 上訴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凌忠嫄（董事長）

上列當事人間公保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本

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代表人由呂桔誠變更為凌忠

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凌忠嫄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

第1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上訴人前於民國74年8月1日起在高雄縣（現改制為高雄市）

立忠孝國民中學（下稱忠孝國中）擔任庶務組長，並參加公

務人員保險，嗣於81年7月1日離職退保。上訴人後於110年2

月1日自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退休，嗣經被

上訴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更名前為公務人員保險法，下稱

公保法）相關規定及臺中市政府110年1月7日府授教人字第1

100001489號函（下稱中市110年1月7日函）說明與資料，審

定上訴人自74年8月1日至81年6月之任職期間（下稱系爭期

間）之保險資格尚有疑義，該段年資暫不予採計，並於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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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5日函請忠孝國中查復，惟忠孝國中遲未回復，上訴

人遂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於111年11月15日（本院收

文日）提起行政訴訟。後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

字第6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

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一)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養老給付分有2種請領方式，即

同項第1款之一次養老給付與同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兩

者不同，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是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1款

請求被上訴人給與一次養老給付，但原判決第七項之結論卻

錯誤援引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所以原

判決所依據的法令明顯錯誤，顯有違法。

(二)原判決第二項之爭訟概要，其中引述中市110年1月7日函之

說明，但與該函之內容完全不合，原判決第2項第1至3行擅

自杜撰「審認原告自74年8月1日起至81年6月（下稱系爭期

間）在忠孝國中任職期間不具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被保

險人資格」，曲解該函意旨，將其中所稱之退休年資錯誤引

用為保險年資，並據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所作判決明顯錯

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三)臺中市政府、忠孝國中、高雄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等

機關，並未指稱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規定之「法定機關

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又依銓敘部52年11月4日52台特一字

第10076號函（下稱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內容，上訴人任

用情形如何，是否合於規定原非保險範圍，被上訴人為公教

人員保險之承保機關，辦理公保相關業務，其中該行公教保

險部承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規劃及推行、承保審核、現金

給付之審核及發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統計、分析及研究

發展等事項，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任用情形之權責，

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為公保法第2條規定「法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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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內之有給人員」之權責，且應負依公保法第16條規定給

與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養老給付之義務責任。惟被上訴人卻審

認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編制內有給人

員」，否准採計系爭期間之加保年資，而原判決第5頁第10

至14行、第4頁第3至5行亦錯誤援用被上訴人之錯誤認知及

違法決定，認其並無違誤，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有未善盡

查證責任報請公保主管機關銓敘部處理之情事，顯然有調查

未完備之違法，及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52年11月4

日函內容之違法。

(四)依銓敘部84年9月12日84台中特一字第1183202號函（下稱銓

敘部84年9月12日函）內容，可知法定機關編制內有給之人

員，包括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均準用公保法

之規定，依照公保法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

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未具法定任用資格者，

亦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是上訴人接到忠孝國中74年7

月13日派令擔任庶務組長，旋即於同年8月1日前往該校報

到，支領薪額新臺幣（下同）170元起薪，並報經高雄縣政

府第92734號敘薪通知書核准在案，且均奉該校簽奉核准之

薪資清冊，每月受領該校核發之薪資以為工作報酬，確為公

立學校忠孝國中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上訴人所提供之

文件資料，均係經各級機關長官核定之公文書，其公信力不

容置疑，完全符合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故上訴

人依此及公保法第2條、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

其保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雖未具法定任用資

格，仍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惟原判決第6頁第8至15行

錯誤認為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需具法定任用資格始符合公保法

第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可以請

領公保養老給付，顯然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

容，核有違法。

(五)原判決第6頁第17至23行，錯誤套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來審核判定，誤將上訴人請領養老給付之保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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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視同退休教職員請領退休金之退休年資來辦理，核有違

法。　　　　　　　　

(六)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原處分（含復核決定）撤銷。

　3.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7千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五、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無非重述上訴人在原審業經主張而為

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或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事項，任加指摘違誤，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歧異之法

律見解，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未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

各款之情形，尚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有具體之

指摘，應認其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

(二)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一次養老給付與養老年

金給付均為公保之養老給付，僅是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不

同，縱原判決之爭訟概要及結論記載上訴人訴請養老年金給

付，均未影響判決結果，更無違背法令。

(三)上訴人74年8月1日加保時所適用之66年5月12日修正施行之

公保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21條及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要保機關應就所屬人員是否屬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

公務人員及有給公職人員詳予審核，符合資格者，始得填報

相關表冊為其辦理加保，被上訴人係依據要保機關所填報之

邀保名冊為書面之審核，嗣後知悉要保機關誤為被保險人辦

理加保，對加保資格有疑義時，會暫刪被保險人誤保期間之

保險年資，俟原機關回復釐清被保險人保險資格後，再據以

辦理恢復或確定刪除相關年資。本件被上訴人依中市110年1

月7日函及忠孝國中111年12月19日高市忠中人字第1117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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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號函復內容與公保法相關規定，審認上訴人74年8月1日

起至81年6月8日即系爭期間不符加保資格，註銷上訴人該段

期間之加保年資，並無違誤。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錯誤援用被

上訴人錯誤認知及違法決定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洵屬個人

見解，應不足採。

(四)查銓敘部84年9月12日函之適用對象是關務人員人事條例施

行前已進用之人員，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留用者。然上訴人

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後始進用之人員，二者情況截然不

同，上訴人將該函擴大解釋，實屬謬論，不足為採。

(五)公保被保險人保險年資之認定，被上訴人悉依公保相關法規

辦理。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年資若被核定不核計，涉及公

保年資認定疑義時，被上訴人會函請學校確認該不列計之退

休年資期間，被保險人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據以辦理保險

年資之認定。是原判決參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來審認上訴人

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並無違法。

(六)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查：

(一)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

時，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判斷而得心證

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據此，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

之證據評價基礎，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基於行

政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

條），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法

院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遵守兩項

要求，一是「訴訟資料之完整性」，二是「訴訟資料之正確

掌握」。前者乃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都必須用

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亦即法院負有審酌與待證事

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

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

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後者乃對已充分調查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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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結果為評價時，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致認定事實與

證據資料不符，亦構成同法第243條第1項所謂判決適用論理

法則及經驗法則不當之違法。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63條之5

規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有撤

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確認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等不同類

型，而訴訟種類之選擇，攸關人民得否在一次訴訟中達到請

求法院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縱使受有專業訓練之人亦難保能

正確的選擇訴訟種類，故遇有當事人於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

未明瞭或不完足之處，或訴訟種類選擇錯誤時，因適用法律

為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定之事實，依職

權尋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

用，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所拘束，並應由審判長行使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3、4項規定之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

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

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

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行政法院對有利於當事

人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情形，或未令

當事人陳述事實、聲明證據、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如

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未令其敘明或補充者，

其判決即有違背上述法令情事。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固規定人民對於因公法上原因發生

之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給付。此

一般給付之訴，乃在於實現公法上給付請求權而設，同法第

5條所規定人民得訴請行政機關為一定之行政處分之課予義

務訴訟亦同。惟一般給付訴訟，相對於其他訴訟類型，特別

是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具有

「備位」性質，故若其他訴訟類型得以提供人民權利救濟

時，即無許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且就立法意旨觀之，若須

經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始予以給付之事項，容許其取巧

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

遵守之訴願前置主義，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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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

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

求。因此給付訴訟須直接用以主張給付之請求，人民對行政

機關為公法上給付請求，涉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作成者，應

於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中併為請求，此觀行政訴訟第7

條、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

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前項給付

訴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者，應於依第4條第1

項或第3項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甚明。換言之，

如按其所依據實體法上之規定，尚須先經行政機關核定其給

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該特定之行政處分。是有關人民

申請金錢給付，須由行政機關先行審核，依法裁量，作成核

准處分者，於行政機關拒絕申請、或怠為處分時，申請人須

循序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令行政機關作成核准

處分，而不得直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三)復按公務人員保險制度創始於47年9月，其目的在於保障及

安定公務人員生活，增進其福利，以提高工作效率，並以銓

敘部為主管機關（公保法第4條第1項規定參照），但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以下稱承保機關）辦理承

保、現金給付、財務收支及本保險準備金管理運用等保險業

務（公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參照）。而被上訴人即係經考試

院96年6月6日考臺組貳二字第09600039171號及行政院院授

人給字第09600123062號所公告指定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

之承保機關，而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係屬行政程序法第16

條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得以自己名義在受委託範圍作成

行政處分。是以，被上訴人就被保險人關於公保養老給付

（含一次養老給付及養老年金給付）之請求，乃為有權核定

機關。又於本件中，依上訴人退休時適用之公保法第6條第1

項規定：「符合第2條規定之保險對象，應一律參加本保險

（以下簡稱加保）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間應自承保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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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退出本保險（以下簡稱退保）前1日止。」第12第1項

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養

老……之保險事故時，應予現金給付；其給付金額之計算標

準，依下列規定：一、養老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

事故當月起，前10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險俸（薪）額平均計

算（以下簡稱平均保俸額）。但加保未滿10年者，按其實際

投保年資之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第16條第1項、第2

項第1款規定：「（第1項）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

遣，或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以上而離職退保

時，給與養老給付。（第2項）養老給付之請領方式及給與

標準如下：一、一次養老給付：保險年資每滿1年，給付一

點二個月；最高以給付42個月為限。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最

高以36個月為限。」可知，被上訴人為公保之承保機關，受

行政機關之委託行使公權力，而被保險人即上訴人在保險有

效期間，倘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欲請領一次養老給付，不

論其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應係由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

人依法核定，如上訴人對該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

計算之加保年資為何之核定的合法性有所疑義或不服時，本

應循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爭

訟途徑為救濟，尚無許其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否則無異

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遵守之訴願等前置程序，而使原

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

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撤

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縱使上訴人於

退休後，猶對此等給付金額之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

加保年資為何有所疑義或不服，仍應先向有權核定之機關即

被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法院尚不得代替被上訴人為之，於

請求被上訴人重新核定之前，其有關一次養老給付金額之養

老給付請求權尚未確定，尚不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四)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

幣38萬7仟元」（原審北院卷第40-41頁，原審卷第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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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經原判決准許變更，並逐一予以論駁，固非無見。惟

上訴人所為聲明及訴訟類型之選擇是否容有未洽，有待原審

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並由審判長行使闡明權，茲說明如

下：

　1.上訴人前係因退休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請領一次養老給

付，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20日作成給付1,649,489元之

養老給付（退休）核定書（下稱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

其上備註欄載明「受益人（按：指上訴人）對於本項給付之

審定，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核定之次日起30日內，提起行

政救濟（詳背面說明）。」（原處分卷1第33頁），而被上

訴人就此亦陳明：核定書是行政處分，有救濟的教示，是寄

給學校再轉給原告（即上訴人）等語（本院111訴1407卷第1

82-183頁），雖上訴人就此陳稱：其是要求被告（即被上訴

人）補發沒有給其的部分而已，不須再作行政處分等語（本

院111訴1407卷第182頁），及陳稱：其保險期間都有依照公

保法第9條規定繳交保費，所以保險權益自應獲到保障，所

以本案無庸另為行政處分之請求，不是行政訴訟法第5條的

課予義務訴訟等語（原審北院卷第45頁），然核上訴人所不

服之實際內容，顯仍係對上訴人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

定之給付金額不服，方須再請求其所認該給付金額不足部分

之金額要再補發。準此，並依前揭規定與說明，上訴人既對

有權核發之被上訴人所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之給付

金額不服，而再請求應計入系爭期間為加保年資之一次養老

給付部分金額之補發，則本件訴訟之正確訴訟類型，仍應當

係以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為中心之課予義務訴訟為是，尚

無許上訴人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乃原審未行使闡明

權，逕以上訴人主張本件為一般給付訴訟並進而論駁，即有

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5條及第125條之違法。　　

　2.又遍觀被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原處分卷1、2），並無110

年1月20日核定處分之送達證書或回執，無從認該處分係何

時合法送達於上訴人，此攸關上訴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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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乃至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程式或要件是否具備或

符合。雖上訴人曾稱：沒有對乙證9「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

付（退休）核定書」提起行政救濟等語，然其同時亦陳述：

其是打電話問公教保險部的承辦人員王先生，他說要等忠孝

國中回復就可以補發給其。其在2月時打了好幾次電話問過

他，也有到公教保險部去找他，其有拿核定書給他看問是否

需要動作，他說不用，只要等忠孝國中回復就可以了等語

（均見本院111訴1407卷第183頁），則上訴人該等陳述是否

屬實，均有待查明，此亦攸關上訴人之真意是否已對110年1

月20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而欲提起救濟，及上訴人有無因信

賴被上訴人告知之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致無法於法定期間

內提起救濟或遲誤，抑或上訴人所提110年11月16日申覆書

（原處分卷1第7-10頁）之內容是否係延續其對110年1月20

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之意，而得視為係法定期間內所為救濟

等情形。乃原判決就此未予調查釐清，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

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既有上開違背法

令之事由，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此為法院依職權應調

查及行使闡明權之事項，仍應認為有理由。因本件尚有由原

審再為闡明使當事人採取何種正確訴訟類型之必要，且本件

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

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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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吳秀美                                      


被 上訴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凌忠嫄（董事長）






上列當事人間公保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代表人由呂桔誠變更為凌忠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凌忠嫄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上訴人前於民國74年8月1日起在高雄縣（現改制為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下稱忠孝國中）擔任庶務組長，並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嗣於81年7月1日離職退保。上訴人後於110年2月1日自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退休，嗣經被上訴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更名前為公務人員保險法，下稱公保法）相關規定及臺中市政府110年1月7日府授教人字第1100001489號函（下稱中市110年1月7日函）說明與資料，審定上訴人自74年8月1日至81年6月之任職期間（下稱系爭期間）之保險資格尚有疑義，該段年資暫不予採計，並於110年1月15日函請忠孝國中查復，惟忠孝國中遲未回復，上訴人遂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於111年11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行政訴訟。後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6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一)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養老給付分有2種請領方式，即同項第1款之一次養老給付與同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兩者不同，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是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1款請求被上訴人給與一次養老給付，但原判決第七項之結論卻錯誤援引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所以原判決所依據的法令明顯錯誤，顯有違法。
(二)原判決第二項之爭訟概要，其中引述中市110年1月7日函之說明，但與該函之內容完全不合，原判決第2項第1至3行擅自杜撰「審認原告自74年8月1日起至81年6月（下稱系爭期間）在忠孝國中任職期間不具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被保險人資格」，曲解該函意旨，將其中所稱之退休年資錯誤引用為保險年資，並據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所作判決明顯錯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三)臺中市政府、忠孝國中、高雄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等機關，並未指稱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規定之「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又依銓敘部52年11月4日52台特一字第10076號函（下稱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內容，上訴人任用情形如何，是否合於規定原非保險範圍，被上訴人為公教人員保險之承保機關，辦理公保相關業務，其中該行公教保險部承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規劃及推行、承保審核、現金給付之審核及發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統計、分析及研究發展等事項，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任用情形之權責，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為公保法第2條規定「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之權責，且應負依公保法第16條規定給與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養老給付之義務責任。惟被上訴人卻審認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編制內有給人員」，否准採計系爭期間之加保年資，而原判決第5頁第10至14行、第4頁第3至5行亦錯誤援用被上訴人之錯誤認知及違法決定，認其並無違誤，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有未善盡查證責任報請公保主管機關銓敘部處理之情事，顯然有調查未完備之違法，及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內容之違法。
(四)依銓敘部84年9月12日84台中特一字第1183202號函（下稱銓敘部84年9月12日函）內容，可知法定機關編制內有給之人員，包括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均準用公保法之規定，依照公保法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未具法定任用資格者，亦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是上訴人接到忠孝國中74年7月13日派令擔任庶務組長，旋即於同年8月1日前往該校報到，支領薪額新臺幣（下同）170元起薪，並報經高雄縣政府第92734號敘薪通知書核准在案，且均奉該校簽奉核准之薪資清冊，每月受領該校核發之薪資以為工作報酬，確為公立學校忠孝國中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上訴人所提供之文件資料，均係經各級機關長官核定之公文書，其公信力不容置疑，完全符合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故上訴人依此及公保法第2條、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雖未具法定任用資格，仍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惟原判決第6頁第8至15行錯誤認為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需具法定任用資格始符合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可以請領公保養老給付，顯然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核有違法。
(五)原判決第6頁第17至23行，錯誤套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來審核判定，誤將上訴人請領養老給付之保險年限，視同退休教職員請領退休金之退休年資來辦理，核有違法。　　　　　　　　
(六)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原處分（含復核決定）撤銷。
　3.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7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無非重述上訴人在原審業經主張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或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指摘違誤，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歧異之法律見解，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未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尚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應認其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
(二)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一次養老給付與養老年金給付均為公保之養老給付，僅是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不同，縱原判決之爭訟概要及結論記載上訴人訴請養老年金給付，均未影響判決結果，更無違背法令。
(三)上訴人74年8月1日加保時所適用之66年5月12日修正施行之公保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21條及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要保機關應就所屬人員是否屬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公務人員及有給公職人員詳予審核，符合資格者，始得填報相關表冊為其辦理加保，被上訴人係依據要保機關所填報之邀保名冊為書面之審核，嗣後知悉要保機關誤為被保險人辦理加保，對加保資格有疑義時，會暫刪被保險人誤保期間之保險年資，俟原機關回復釐清被保險人保險資格後，再據以辦理恢復或確定刪除相關年資。本件被上訴人依中市110年1月7日函及忠孝國中111年12月19日高市忠中人字第11170695800號函復內容與公保法相關規定，審認上訴人74年8月1日起至81年6月8日即系爭期間不符加保資格，註銷上訴人該段期間之加保年資，並無違誤。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錯誤援用被上訴人錯誤認知及違法決定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洵屬個人見解，應不足採。
(四)查銓敘部84年9月12日函之適用對象是關務人員人事條例施行前已進用之人員，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留用者。然上訴人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後始進用之人員，二者情況截然不同，上訴人將該函擴大解釋，實屬謬論，不足為採。
(五)公保被保險人保險年資之認定，被上訴人悉依公保相關法規辦理。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年資若被核定不核計，涉及公保年資認定疑義時，被上訴人會函請學校確認該不列計之退休年資期間，被保險人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據以辦理保險年資之認定。是原判決參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來審認上訴人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並無違法。
(六)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查：
(一)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據此，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之證據評價基礎，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基於行政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法院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遵守兩項要求，一是「訴訟資料之完整性」，二是「訴訟資料之正確掌握」。前者乃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都必須用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亦即法院負有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後者乃對已充分調查之證據結果為評價時，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致認定事實與證據資料不符，亦構成同法第243條第1項所謂判決適用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不當之違法。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63條之5規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有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確認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等不同類型，而訴訟種類之選擇，攸關人民得否在一次訴訟中達到請求法院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縱使受有專業訓練之人亦難保能正確的選擇訴訟種類，故遇有當事人於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未明瞭或不完足之處，或訴訟種類選擇錯誤時，因適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定之事實，依職權尋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用，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所拘束，並應由審判長行使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3、4項規定之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行政法院對有利於當事人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情形，或未令當事人陳述事實、聲明證據、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如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未令其敘明或補充者，其判決即有違背上述法令情事。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固規定人民對於因公法上原因發生之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給付。此一般給付之訴，乃在於實現公法上給付請求權而設，同法第5條所規定人民得訴請行政機關為一定之行政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亦同。惟一般給付訴訟，相對於其他訴訟類型，特別是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具有「備位」性質，故若其他訴訟類型得以提供人民權利救濟時，即無許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且就立法意旨觀之，若須經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始予以給付之事項，容許其取巧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遵守之訴願前置主義，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因此給付訴訟須直接用以主張給付之請求，人民對行政機關為公法上給付請求，涉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作成者，應於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中併為請求，此觀行政訴訟第7條、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前項給付訴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者，應於依第4條第1項或第3項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甚明。換言之，如按其所依據實體法上之規定，尚須先經行政機關核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該特定之行政處分。是有關人民申請金錢給付，須由行政機關先行審核，依法裁量，作成核准處分者，於行政機關拒絕申請、或怠為處分時，申請人須循序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令行政機關作成核准處分，而不得直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三)復按公務人員保險制度創始於47年9月，其目的在於保障及安定公務人員生活，增進其福利，以提高工作效率，並以銓敘部為主管機關（公保法第4條第1項規定參照），但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以下稱承保機關）辦理承保、現金給付、財務收支及本保險準備金管理運用等保險業務（公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參照）。而被上訴人即係經考試院96年6月6日考臺組貳二字第09600039171號及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09600123062號所公告指定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承保機關，而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係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得以自己名義在受委託範圍作成行政處分。是以，被上訴人就被保險人關於公保養老給付（含一次養老給付及養老年金給付）之請求，乃為有權核定機關。又於本件中，依上訴人退休時適用之公保法第6條第1項規定：「符合第2條規定之保險對象，應一律參加本保險（以下簡稱加保）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間應自承保之日起，至退出本保險（以下簡稱退保）前1日止。」第12第1項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時，應予現金給付；其給付金額之計算標準，依下列規定：一、養老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前10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以下簡稱平均保俸額）。但加保未滿10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第1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規定：「（第1項）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以上而離職退保時，給與養老給付。（第2項）養老給付之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如下：一、一次養老給付：保險年資每滿1年，給付一點二個月；最高以給付42個月為限。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最高以36個月為限。」可知，被上訴人為公保之承保機關，受行政機關之委託行使公權力，而被保險人即上訴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倘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欲請領一次養老給付，不論其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應係由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人依法核定，如上訴人對該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加保年資為何之核定的合法性有所疑義或不服時，本應循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爭訟途徑為救濟，尚無許其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否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遵守之訴願等前置程序，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縱使上訴人於退休後，猶對此等給付金額之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加保年資為何有所疑義或不服，仍應先向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法院尚不得代替被上訴人為之，於請求被上訴人重新核定之前，其有關一次養老給付金額之養老給付請求權尚未確定，尚不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四)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萬7仟元」（原審北院卷第40-41頁，原審卷第41-42頁）。經原判決准許變更，並逐一予以論駁，固非無見。惟上訴人所為聲明及訴訟類型之選擇是否容有未洽，有待原審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並由審判長行使闡明權，茲說明如下：
　1.上訴人前係因退休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請領一次養老給付，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20日作成給付1,649,489元之養老給付（退休）核定書（下稱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其上備註欄載明「受益人（按：指上訴人）對於本項給付之審定，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核定之次日起30日內，提起行政救濟（詳背面說明）。」（原處分卷1第33頁），而被上訴人就此亦陳明：核定書是行政處分，有救濟的教示，是寄給學校再轉給原告（即上訴人）等語（本院111訴1407卷第182-183頁），雖上訴人就此陳稱：其是要求被告（即被上訴人）補發沒有給其的部分而已，不須再作行政處分等語（本院111訴1407卷第182頁），及陳稱：其保險期間都有依照公保法第9條規定繳交保費，所以保險權益自應獲到保障，所以本案無庸另為行政處分之請求，不是行政訴訟法第5條的課予義務訴訟等語（原審北院卷第45頁），然核上訴人所不服之實際內容，顯仍係對上訴人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之給付金額不服，方須再請求其所認該給付金額不足部分之金額要再補發。準此，並依前揭規定與說明，上訴人既對有權核發之被上訴人所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之給付金額不服，而再請求應計入系爭期間為加保年資之一次養老給付部分金額之補發，則本件訴訟之正確訴訟類型，仍應當係以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為中心之課予義務訴訟為是，尚無許上訴人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乃原審未行使闡明權，逕以上訴人主張本件為一般給付訴訟並進而論駁，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5條及第125條之違法。　　
　2.又遍觀被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原處分卷1、2），並無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之送達證書或回執，無從認該處分係何時合法送達於上訴人，此攸關上訴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期間起算，乃至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程式或要件是否具備或符合。雖上訴人曾稱：沒有對乙證9「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退休）核定書」提起行政救濟等語，然其同時亦陳述：其是打電話問公教保險部的承辦人員王先生，他說要等忠孝國中回復就可以補發給其。其在2月時打了好幾次電話問過他，也有到公教保險部去找他，其有拿核定書給他看問是否需要動作，他說不用，只要等忠孝國中回復就可以了等語（均見本院111訴1407卷第183頁），則上訴人該等陳述是否屬實，均有待查明，此亦攸關上訴人之真意是否已對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而欲提起救濟，及上訴人有無因信賴被上訴人告知之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或遲誤，抑或上訴人所提110年11月16日申覆書（原處分卷1第7-10頁）之內容是否係延續其對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之意，而得視為係法定期間內所為救濟等情形。乃原判決就此未予調查釐清，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之事由，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此為法院依職權應調查及行使闡明權之事項，仍應認為有理由。因本件尚有由原審再為闡明使當事人採取何種正確訴訟類型之必要，且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吳秀美                                      

被 上訴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凌忠嫄（董事長）



上列當事人間公保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本
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代表人由呂桔誠變更為凌忠嫄
    ，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凌忠嫄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
    1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上訴人前於民國74年8月1日起在高雄縣（現改制為高雄市）
    立忠孝國民中學（下稱忠孝國中）擔任庶務組長，並參加公
    務人員保險，嗣於81年7月1日離職退保。上訴人後於110年2
    月1日自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退休，嗣經被
    上訴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更名前為公務人員保險法，下稱
    公保法）相關規定及臺中市政府110年1月7日府授教人字第1
    100001489號函（下稱中市110年1月7日函）說明與資料，審
    定上訴人自74年8月1日至81年6月之任職期間（下稱系爭期
    間）之保險資格尚有疑義，該段年資暫不予採計，並於110
    年1月15日函請忠孝國中查復，惟忠孝國中遲未回復，上訴
    人遂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於111年11月15日（本院收
    文日）提起行政訴訟。後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
    字第6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
    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一)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養老給付分有2種請領方式，即
    同項第1款之一次養老給付與同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兩
    者不同，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是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1款
    請求被上訴人給與一次養老給付，但原判決第七項之結論卻
    錯誤援引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所以原
    判決所依據的法令明顯錯誤，顯有違法。
(二)原判決第二項之爭訟概要，其中引述中市110年1月7日函之
    說明，但與該函之內容完全不合，原判決第2項第1至3行擅
    自杜撰「審認原告自74年8月1日起至81年6月（下稱系爭期
    間）在忠孝國中任職期間不具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被保
    險人資格」，曲解該函意旨，將其中所稱之退休年資錯誤引
    用為保險年資，並據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所作判決明顯錯誤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三)臺中市政府、忠孝國中、高雄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等
    機關，並未指稱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規定之「法定機關
    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又依銓敘部52年11月4日52台特一字
    第10076號函（下稱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內容，上訴人任
    用情形如何，是否合於規定原非保險範圍，被上訴人為公教
    人員保險之承保機關，辦理公保相關業務，其中該行公教保
    險部承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規劃及推行、承保審核、現金
    給付之審核及發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統計、分析及研究
    發展等事項，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任用情形之權責，
    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為公保法第2條規定「法定機關
    編制內之有給人員」之權責，且應負依公保法第16條規定給
    與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養老給付之義務責任。惟被上訴人卻審
    認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編制內有給人員」
    ，否准採計系爭期間之加保年資，而原判決第5頁第10至14
    行、第4頁第3至5行亦錯誤援用被上訴人之錯誤認知及違法
    決定，認其並無違誤，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有未善盡查證
    責任報請公保主管機關銓敘部處理之情事，顯然有調查未完
    備之違法，及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
    內容之違法。
(四)依銓敘部84年9月12日84台中特一字第1183202號函（下稱銓
    敘部84年9月12日函）內容，可知法定機關編制內有給之人
    員，包括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均準用公保法
    之規定，依照公保法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
    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未具法定任用資格者，
    亦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是上訴人接到忠孝國中74年7
    月13日派令擔任庶務組長，旋即於同年8月1日前往該校報到
    ，支領薪額新臺幣（下同）170元起薪，並報經高雄縣政府
    第92734號敘薪通知書核准在案，且均奉該校簽奉核准之薪
    資清冊，每月受領該校核發之薪資以為工作報酬，確為公立
    學校忠孝國中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上訴人所提供之文
    件資料，均係經各級機關長官核定之公文書，其公信力不容
    置疑，完全符合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故上訴人
    依此及公保法第2條、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
    保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雖未具法定任用資格
    ，仍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惟原判決第6頁第8至15行錯
    誤認為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需具法定任用資格始符合公保法第
    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可以請領
    公保養老給付，顯然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
    核有違法。
(五)原判決第6頁第17至23行，錯誤套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來審核判定，誤將上訴人請領養老給付之保險年
    限，視同退休教職員請領退休金之退休年資來辦理，核有違
    法。　　　　　　　　
(六)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原處分（含復核決定）撤銷。
　3.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7千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五、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無非重述上訴人在原審業經主張而為
    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或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事項，任加指摘違誤，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歧異之法
    律見解，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未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
    各款之情形，尚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有具體之
    指摘，應認其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
(二)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一次養老給付與養老年
    金給付均為公保之養老給付，僅是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不同
    ，縱原判決之爭訟概要及結論記載上訴人訴請養老年金給付
    ，均未影響判決結果，更無違背法令。
(三)上訴人74年8月1日加保時所適用之66年5月12日修正施行之
    公保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21條及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要保機關應就所屬人員是否屬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
    公務人員及有給公職人員詳予審核，符合資格者，始得填報
    相關表冊為其辦理加保，被上訴人係依據要保機關所填報之
    邀保名冊為書面之審核，嗣後知悉要保機關誤為被保險人辦
    理加保，對加保資格有疑義時，會暫刪被保險人誤保期間之
    保險年資，俟原機關回復釐清被保險人保險資格後，再據以
    辦理恢復或確定刪除相關年資。本件被上訴人依中市110年1
    月7日函及忠孝國中111年12月19日高市忠中人字第11170695
    800號函復內容與公保法相關規定，審認上訴人74年8月1日
    起至81年6月8日即系爭期間不符加保資格，註銷上訴人該段
    期間之加保年資，並無違誤。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錯誤援用被
    上訴人錯誤認知及違法決定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洵屬個人
    見解，應不足採。
(四)查銓敘部84年9月12日函之適用對象是關務人員人事條例施
    行前已進用之人員，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留用者。然上訴人
    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後始進用之人員，二者情況截然不
    同，上訴人將該函擴大解釋，實屬謬論，不足為採。
(五)公保被保險人保險年資之認定，被上訴人悉依公保相關法規
    辦理。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年資若被核定不核計，涉及公
    保年資認定疑義時，被上訴人會函請學校確認該不列計之退
    休年資期間，被保險人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據以辦理保險
    年資之認定。是原判決參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來審認上訴人
    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並無違法。
(六)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查：
(一)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
    ，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判斷而得心證之
    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據此，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之
    證據評價基礎，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基於行政
    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
    ），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法院
    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遵守兩項要
    求，一是「訴訟資料之完整性」，二是「訴訟資料之正確掌
    握」。前者乃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都必須用於
    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亦即法院負有審酌與待證事實
    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
    ，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後者乃對已充分調查之證據
    結果為評價時，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致認定事實與證
    據資料不符，亦構成同法第243條第1項所謂判決適用論理法
    則及經驗法則不當之違法。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63條之5規
    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有撤銷
    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確認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等不同類型
    ，而訴訟種類之選擇，攸關人民得否在一次訴訟中達到請求
    法院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縱使受有專業訓練之人亦難保能正
    確的選擇訴訟種類，故遇有當事人於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未
    明瞭或不完足之處，或訴訟種類選擇錯誤時，因適用法律為
    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定之事實，依職權
    尋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用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所拘束，並應由審判長行使行
    政訴訟法第125條第3、4項規定之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
    ，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
    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行政法院對有利於當事人
    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情形，或未令當
    事人陳述事實、聲明證據、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如所
    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未令其敘明或補充者，其
    判決即有違背上述法令情事。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固規定人民對於因公法上原因發生
    之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給付。此
    一般給付之訴，乃在於實現公法上給付請求權而設，同法第
    5條所規定人民得訴請行政機關為一定之行政處分之課予義
    務訴訟亦同。惟一般給付訴訟，相對於其他訴訟類型，特別
    是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具有
    「備位」性質，故若其他訴訟類型得以提供人民權利救濟時
    ，即無許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且就立法意旨觀之，若須經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始予以給付之事項，容許其取巧逕
    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遵
    守之訴願前置主義，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
    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由
    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
    。因此給付訴訟須直接用以主張給付之請求，人民對行政機
    關為公法上給付請求，涉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作成者，應於
    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中併為請求，此觀行政訴訟第7條
    、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
    ，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前項給付訴
    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者，應於依第4條第1項
    或第3項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甚明。換言之，如
    按其所依據實體法上之規定，尚須先經行政機關核定其給付
    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該特定之行政處分。是有關人民申
    請金錢給付，須由行政機關先行審核，依法裁量，作成核准
    處分者，於行政機關拒絕申請、或怠為處分時，申請人須循
    序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令行政機關作成核准處
    分，而不得直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三)復按公務人員保險制度創始於47年9月，其目的在於保障及
    安定公務人員生活，增進其福利，以提高工作效率，並以銓
    敘部為主管機關（公保法第4條第1項規定參照），但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以下稱承保機關）辦理承
    保、現金給付、財務收支及本保險準備金管理運用等保險業
    務（公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參照）。而被上訴人即係經考試
    院96年6月6日考臺組貳二字第09600039171號及行政院院授
    人給字第09600123062號所公告指定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
    之承保機關，而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係屬行政程序法第16
    條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得以自己名義在受委託範圍作成
    行政處分。是以，被上訴人就被保險人關於公保養老給付（
    含一次養老給付及養老年金給付）之請求，乃為有權核定機
    關。又於本件中，依上訴人退休時適用之公保法第6條第1項
    規定：「符合第2條規定之保險對象，應一律參加本保險（
    以下簡稱加保）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間應自承保之日起，
    至退出本保險（以下簡稱退保）前1日止。」第12第1項第1
    款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養老……之保險
    事故時，應予現金給付；其給付金額之計算標準，依下列規
    定：一、養老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前
    10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以下簡稱平
    均保俸額）。但加保未滿10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保險
    俸（薪）額平均計算。」第1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規定：
    「（第1項）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
    險保險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以上而離職退保時，給與養老給
    付。（第2項）養老給付之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如下：一、
    一次養老給付：保險年資每滿1年，給付一點二個月；最高
    以給付42個月為限。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最高以36個月為限
    。」可知，被上訴人為公保之承保機關，受行政機關之委託
    行使公權力，而被保險人即上訴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倘發生
    養老之保險事故而欲請領一次養老給付，不論其給付金額若
    干或多寡，應係由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人依法核定，如
    上訴人對該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加保年資
    為何之核定的合法性有所疑義或不服時，本應循以「行政處
    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爭訟途徑為救濟，
    尚無許其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否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
    分合法性須遵守之訴願等前置程序，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
    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
    事人亦可能藉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
    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縱使上訴人於退休後，猶對此
    等給付金額之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加保年資為何有
    所疑義或不服，仍應先向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人請求重
    新核定，法院尚不得代替被上訴人為之，於請求被上訴人重
    新核定之前，其有關一次養老給付金額之養老給付請求權尚
    未確定，尚不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四)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
    幣38萬7仟元」（原審北院卷第40-41頁，原審卷第41-42頁
    ）。經原判決准許變更，並逐一予以論駁，固非無見。惟上
    訴人所為聲明及訴訟類型之選擇是否容有未洽，有待原審依
    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並由審判長行使闡明權，茲說明如下：
　1.上訴人前係因退休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請領一次養老給付
    ，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20日作成給付1,649,489元之養
    老給付（退休）核定書（下稱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其
    上備註欄載明「受益人（按：指上訴人）對於本項給付之審
    定，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核定之次日起30日內，提起行政
    救濟（詳背面說明）。」（原處分卷1第33頁），而被上訴
    人就此亦陳明：核定書是行政處分，有救濟的教示，是寄給
    學校再轉給原告（即上訴人）等語（本院111訴1407卷第182
    -183頁），雖上訴人就此陳稱：其是要求被告（即被上訴人
    ）補發沒有給其的部分而已，不須再作行政處分等語（本院
    111訴1407卷第182頁），及陳稱：其保險期間都有依照公保
    法第9條規定繳交保費，所以保險權益自應獲到保障，所以
    本案無庸另為行政處分之請求，不是行政訴訟法第5條的課
    予義務訴訟等語（原審北院卷第45頁），然核上訴人所不服
    之實際內容，顯仍係對上訴人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
    之給付金額不服，方須再請求其所認該給付金額不足部分之
    金額要再補發。準此，並依前揭規定與說明，上訴人既對有
    權核發之被上訴人所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之給付金
    額不服，而再請求應計入系爭期間為加保年資之一次養老給
    付部分金額之補發，則本件訴訟之正確訴訟類型，仍應當係
    以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為中心之課予義務訴訟為是，尚無
    許上訴人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乃原審未行使闡明權，
    逕以上訴人主張本件為一般給付訴訟並進而論駁，即有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5條及第125條之違法。　　
　2.又遍觀被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原處分卷1、2），並無110
    年1月20日核定處分之送達證書或回執，無從認該處分係何
    時合法送達於上訴人，此攸關上訴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期間
    起算，乃至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程式或要件是否具備或
    符合。雖上訴人曾稱：沒有對乙證9「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
    付（退休）核定書」提起行政救濟等語，然其同時亦陳述：
    其是打電話問公教保險部的承辦人員王先生，他說要等忠孝
    國中回復就可以補發給其。其在2月時打了好幾次電話問過
    他，也有到公教保險部去找他，其有拿核定書給他看問是否
    需要動作，他說不用，只要等忠孝國中回復就可以了等語（
    均見本院111訴1407卷第183頁），則上訴人該等陳述是否屬
    實，均有待查明，此亦攸關上訴人之真意是否已對110年1月
    20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而欲提起救濟，及上訴人有無因信賴
    被上訴人告知之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救濟或遲誤，抑或上訴人所提110年11月16日申覆書（
    原處分卷1第7-10頁）之內容是否係延續其對110年1月20日
    核定處分表示不服之意，而得視為係法定期間內所為救濟等
    情形。乃原判決就此未予調查釐清，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
    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既有上開違背法
    令之事由，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此為法院依職權應調
    查及行使闡明權之事項，仍應認為有理由。因本件尚有由原
    審再為闡明使當事人採取何種正確訴訟類型之必要，且本件
    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
    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吳秀美                                      

被 上訴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凌忠嫄（董事長）



上列當事人間公保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6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代表人由呂桔誠變更為凌忠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凌忠嫄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上訴人前於民國74年8月1日起在高雄縣（現改制為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下稱忠孝國中）擔任庶務組長，並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嗣於81年7月1日離職退保。上訴人後於110年2月1日自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退休，嗣經被上訴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更名前為公務人員保險法，下稱公保法）相關規定及臺中市政府110年1月7日府授教人字第1100001489號函（下稱中市110年1月7日函）說明與資料，審定上訴人自74年8月1日至81年6月之任職期間（下稱系爭期間）之保險資格尚有疑義，該段年資暫不予採計，並於110年1月15日函請忠孝國中查復，惟忠孝國中遲未回復，上訴人遂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於111年11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行政訴訟。後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6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一)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養老給付分有2種請領方式，即同項第1款之一次養老給付與同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兩者不同，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是依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1款請求被上訴人給與一次養老給付，但原判決第七項之結論卻錯誤援引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2款之養老年金給付，所以原判決所依據的法令明顯錯誤，顯有違法。
(二)原判決第二項之爭訟概要，其中引述中市110年1月7日函之說明，但與該函之內容完全不合，原判決第2項第1至3行擅自杜撰「審認原告自74年8月1日起至81年6月（下稱系爭期間）在忠孝國中任職期間不具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被保險人資格」，曲解該函意旨，將其中所稱之退休年資錯誤引用為保險年資，並據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所作判決明顯錯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三)臺中市政府、忠孝國中、高雄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等機關，並未指稱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規定之「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又依銓敘部52年11月4日52台特一字第10076號函（下稱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內容，上訴人任用情形如何，是否合於規定原非保險範圍，被上訴人為公教人員保險之承保機關，辦理公保相關業務，其中該行公教保險部承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規劃及推行、承保審核、現金給付之審核及發給、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統計、分析及研究發展等事項，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任用情形之權責，亦無審認被保險人即上訴人為公保法第2條規定「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之權責，且應負依公保法第16條規定給與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養老給付之義務責任。惟被上訴人卻審認上訴人非屬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編制內有給人員」，否准採計系爭期間之加保年資，而原判決第5頁第10至14行、第4頁第3至5行亦錯誤援用被上訴人之錯誤認知及違法決定，認其並無違誤，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有未善盡查證責任報請公保主管機關銓敘部處理之情事，顯然有調查未完備之違法，及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52年11月4日函內容之違法。
(四)依銓敘部84年9月12日84台中特一字第1183202號函（下稱銓敘部84年9月12日函）內容，可知法定機關編制內有給之人員，包括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均準用公保法之規定，依照公保法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未具法定任用資格者，亦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是上訴人接到忠孝國中74年7月13日派令擔任庶務組長，旋即於同年8月1日前往該校報到，支領薪額新臺幣（下同）170元起薪，並報經高雄縣政府第92734號敘薪通知書核准在案，且均奉該校簽奉核准之薪資清冊，每月受領該校核發之薪資以為工作報酬，確為公立學校忠孝國中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上訴人所提供之文件資料，均係經各級機關長官核定之公文書，其公信力不容置疑，完全符合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故上訴人依此及公保法第2條、第6條規定，參加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限自承保之日起至離職之日止，雖未具法定任用資格，仍應准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惟原判決第6頁第8至15行錯誤認為被保險人即上訴人需具法定任用資格始符合公保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可以請領公保養老給付，顯然違反上述公保法規定及銓敘部函內容，核有違法。
(五)原判決第6頁第17至23行，錯誤套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來審核判定，誤將上訴人請領養老給付之保險年限，視同退休教職員請領退休金之退休年資來辦理，核有違法。　　　　　　　　
(六)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原處分（含復核決定）撤銷。
　3.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萬7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無非重述上訴人在原審業經主張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或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指摘違誤，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歧異之法律見解，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未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合於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尚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應認其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
(二)依公保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一次養老給付與養老年金給付均為公保之養老給付，僅是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不同，縱原判決之爭訟概要及結論記載上訴人訴請養老年金給付，均未影響判決結果，更無違背法令。
(三)上訴人74年8月1日加保時所適用之66年5月12日修正施行之公保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21條及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要保機關應就所屬人員是否屬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公務人員及有給公職人員詳予審核，符合資格者，始得填報相關表冊為其辦理加保，被上訴人係依據要保機關所填報之邀保名冊為書面之審核，嗣後知悉要保機關誤為被保險人辦理加保，對加保資格有疑義時，會暫刪被保險人誤保期間之保險年資，俟原機關回復釐清被保險人保險資格後，再據以辦理恢復或確定刪除相關年資。本件被上訴人依中市110年1月7日函及忠孝國中111年12月19日高市忠中人字第11170695800號函復內容與公保法相關規定，審認上訴人74年8月1日起至81年6月8日即系爭期間不符加保資格，註銷上訴人該段期間之加保年資，並無違誤。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錯誤援用被上訴人錯誤認知及違法決定作為判決之法令依據，洵屬個人見解，應不足採。
(四)查銓敘部84年9月12日函之適用對象是關務人員人事條例施行前已進用之人員，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留用者。然上訴人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後始進用之人員，二者情況截然不同，上訴人將該函擴大解釋，實屬謬論，不足為採。
(五)公保被保險人保險年資之認定，被上訴人悉依公保相關法規辦理。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年資若被核定不核計，涉及公保年資認定疑義時，被上訴人會函請學校確認該不列計之退休年資期間，被保險人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據以辦理保險年資之認定。是原判決參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來審認上訴人是否為編制有給人員，並無違法。
(六)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查：
(一)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據此，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之證據評價基礎，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基於行政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法院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遵守兩項要求，一是「訴訟資料之完整性」，二是「訴訟資料之正確掌握」。前者乃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都必須用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亦即法院負有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後者乃對已充分調查之證據結果為評價時，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致認定事實與證據資料不符，亦構成同法第243條第1項所謂判決適用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不當之違法。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63條之5規定，於高等行政法院上訴審程序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有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確認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等不同類型，而訴訟種類之選擇，攸關人民得否在一次訴訟中達到請求法院保護其權利之目的，縱使受有專業訓練之人亦難保能正確的選擇訴訟種類，故遇有當事人於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未明瞭或不完足之處，或訴訟種類選擇錯誤時，因適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定之事實，依職權尋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用，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所拘束，並應由審判長行使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3、4項規定之闡明權，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行政法院對有利於當事人之事實或證據，如果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情形，或未令當事人陳述事實、聲明證據、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如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未令其敘明或補充者，其判決即有違背上述法令情事。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固規定人民對於因公法上原因發生之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給付。此一般給付之訴，乃在於實現公法上給付請求權而設，同法第5條所規定人民得訴請行政機關為一定之行政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亦同。惟一般給付訴訟，相對於其他訴訟類型，特別是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具有「備位」性質，故若其他訴訟類型得以提供人民權利救濟時，即無許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且就立法意旨觀之，若須經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始予以給付之事項，容許其取巧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遵守之訴願前置主義，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因此給付訴訟須直接用以主張給付之請求，人民對行政機關為公法上給付請求，涉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作成者，應於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中併為請求，此觀行政訴訟第7條、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前項給付訴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者，應於依第4條第1項或第3項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甚明。換言之，如按其所依據實體法上之規定，尚須先經行政機關核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該特定之行政處分。是有關人民申請金錢給付，須由行政機關先行審核，依法裁量，作成核准處分者，於行政機關拒絕申請、或怠為處分時，申請人須循序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令行政機關作成核准處分，而不得直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三)復按公務人員保險制度創始於47年9月，其目的在於保障及安定公務人員生活，增進其福利，以提高工作效率，並以銓敘部為主管機關（公保法第4條第1項規定參照），但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以下稱承保機關）辦理承保、現金給付、財務收支及本保險準備金管理運用等保險業務（公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參照）。而被上訴人即係經考試院96年6月6日考臺組貳二字第09600039171號及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09600123062號所公告指定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承保機關，而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係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得以自己名義在受委託範圍作成行政處分。是以，被上訴人就被保險人關於公保養老給付（含一次養老給付及養老年金給付）之請求，乃為有權核定機關。又於本件中，依上訴人退休時適用之公保法第6條第1項規定：「符合第2條規定之保險對象，應一律參加本保險（以下簡稱加保）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間應自承保之日起，至退出本保險（以下簡稱退保）前1日止。」第12第1項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時，應予現金給付；其給付金額之計算標準，依下列規定：一、養老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前10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以下簡稱平均保俸額）。但加保未滿10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第1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規定：「（第1項）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以上而離職退保時，給與養老給付。（第2項）養老給付之請領方式及給與標準如下：一、一次養老給付：保險年資每滿1年，給付一點二個月；最高以給付42個月為限。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最高以36個月為限。」可知，被上訴人為公保之承保機關，受行政機關之委託行使公權力，而被保險人即上訴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倘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欲請領一次養老給付，不論其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應係由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人依法核定，如上訴人對該給付金額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加保年資為何之核定的合法性有所疑義或不服時，本應循以「行政處分」為中心之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爭訟途徑為救濟，尚無許其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否則無異免除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須遵守之訴願等前置程序，而使原本可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事件，皆將遁入一般給付訴訟領域。當事人亦可能藉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來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特別訴訟要件之要求。縱使上訴人於退休後，猶對此等給付金額之若干或多寡與所涉憑以計算之加保年資為何有所疑義或不服，仍應先向有權核定之機關即被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法院尚不得代替被上訴人為之，於請求被上訴人重新核定之前，其有關一次養老給付金額之養老給付請求權尚未確定，尚不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四)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萬7仟元」（原審北院卷第40-41頁，原審卷第41-42頁）。經原判決准許變更，並逐一予以論駁，固非無見。惟上訴人所為聲明及訴訟類型之選擇是否容有未洽，有待原審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並由審判長行使闡明權，茲說明如下：
　1.上訴人前係因退休發生養老之保險事故而請領一次養老給付，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20日作成給付1,649,489元之養老給付（退休）核定書（下稱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其上備註欄載明「受益人（按：指上訴人）對於本項給付之審定，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核定之次日起30日內，提起行政救濟（詳背面說明）。」（原處分卷1第33頁），而被上訴人就此亦陳明：核定書是行政處分，有救濟的教示，是寄給學校再轉給原告（即上訴人）等語（本院111訴1407卷第182-183頁），雖上訴人就此陳稱：其是要求被告（即被上訴人）補發沒有給其的部分而已，不須再作行政處分等語（本院111訴1407卷第182頁），及陳稱：其保險期間都有依照公保法第9條規定繳交保費，所以保險權益自應獲到保障，所以本案無庸另為行政處分之請求，不是行政訴訟法第5條的課予義務訴訟等語（原審北院卷第45頁），然核上訴人所不服之實際內容，顯仍係對上訴人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之給付金額不服，方須再請求其所認該給付金額不足部分之金額要再補發。準此，並依前揭規定與說明，上訴人既對有權核發之被上訴人所憑以計算加保年資為何所核定之給付金額不服，而再請求應計入系爭期間為加保年資之一次養老給付部分金額之補發，則本件訴訟之正確訴訟類型，仍應當係以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為中心之課予義務訴訟為是，尚無許上訴人得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乃原審未行使闡明權，逕以上訴人主張本件為一般給付訴訟並進而論駁，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5條及第125條之違法。　　
　2.又遍觀被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原處分卷1、2），並無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之送達證書或回執，無從認該處分係何時合法送達於上訴人，此攸關上訴人不服該處分之救濟期間起算，乃至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程式或要件是否具備或符合。雖上訴人曾稱：沒有對乙證9「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退休）核定書」提起行政救濟等語，然其同時亦陳述：其是打電話問公教保險部的承辦人員王先生，他說要等忠孝國中回復就可以補發給其。其在2月時打了好幾次電話問過他，也有到公教保險部去找他，其有拿核定書給他看問是否需要動作，他說不用，只要等忠孝國中回復就可以了等語（均見本院111訴1407卷第183頁），則上訴人該等陳述是否屬實，均有待查明，此亦攸關上訴人之真意是否已對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而欲提起救濟，及上訴人有無因信賴被上訴人告知之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或遲誤，抑或上訴人所提110年11月16日申覆書（原處分卷1第7-10頁）之內容是否係延續其對110年1月20日核定處分表示不服之意，而得視為係法定期間內所為救濟等情形。乃原判決就此未予調查釐清，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之事由，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此為法院依職權應調查及行使闡明權之事項，仍應認為有理由。因本件尚有由原審再為闡明使當事人採取何種正確訴訟類型之必要，且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七、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